
天津体育学院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津体院发[2006]44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

作，保障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4】51号）、《转发市教委市财政局人行天津分行天津银监局拟

定的天津市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津政办发【2005】4号）、《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机构建设的通知》（教人【2006】6号）

和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市财政补贴，毕

业后本息全部自付的办法。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成立天津体育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长由分管学生工作的院党委副书记担任，成员由学生处处长、财务处处长、

教务处处长、招生办主任及各系部总支书记组成。学院设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资助中心），资助中心设在学生处，负责我院日常国家助学贷款管

理工作。 

第四条 领导小组根据上级有关政策，认真贯彻落实、指导、监督、协调我

院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并及时研究、协调和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 

第五条 资助中心积极配合经办银行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防范工作，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和贯彻执行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政策和措施。资助中心要制定

国家助学贷款的信息管理和协作制度，妥善管理并及时通报有关国家助学贷款

的信息资料，对贷款信息实行计算机管理。在市教委下达的借款额度内，资助

中心负责指导我院经济困难学生提出贷款申请，向经办银行提供借款学生名单

和学生申请贷款的有关材料，并对申请借款学生的资格及申请材料的完整性、

真实性进行审查，监督学生按贷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资助中心会同财



务处做好我院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的交纳和借款学生借款利息的垫付工

作，会同学生处做好我院借款学生基本信息采集的上报工作。 

第三章 贷款对象与条件 

第六条 国家助学贷款对象为我院家庭经济困难的公办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

生和研究生（以下简称借款学生）。 

第七条 借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未成

年人须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证明）；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须有其法定监护

人书面同意）； 

（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四）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五）家庭经济困难，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住宿

费）。 

第四章 贷款程序 

第八条 资助中心协助招生办公室在学生录取通知书中明示国家助学贷款的

相关政策，介绍借款申请条件和审批手续等。 

第九条 学生须在新学年开学后 5日内向所在系部提出借款申请，领取国家

助学贷款借款申请书等有关材料，如实填写，并提供符合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

和申请贷款承诺书。 

借款学生必须如实提交以下材料： 

（一）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 

（二）本人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未成年人须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

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证明）； 

（三）本人对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说明； 

（四）村、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的其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或低保证明（证

明中必须有家庭经济困难字样）； 

（五）新生除需提供以上材料外，还要提供其生源所在地毕业学校和区、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关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研究生新生提交本科毕业

院校关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老生提交借款学生所在系（部）出具的关

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 



（六）申请贷款承诺书； 

由于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央财政贴息，给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性质贷

款，申请人必须在申请助学贷款前遵守以下承诺： 

1.承诺将把申请助学贷款的行为通知所在家庭； 

2.承诺在校期间不得有自费出境旅游等家境平常者不能承受的奢华消费； 

3.承诺严格遵守国家、经办银行以及学校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各项规定； 

4.承诺正确使用所贷款项，并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履行还贷义务。 

第十条 各系部在收到学生借款申请后 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并督促借款

学生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限期补办。初审合格的申请须在系部进行 3天初审公

示。初审公示结束后，各系部在 3日内将审查合格的借款申请书等有关材料整

理完毕统一报送资助中心，并做好借款学生的档案管理。资助中心在审查合格

的借款申请书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并在 5个工作日

内向经办银行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第十一条 资助中心在收到经办银行批准的借款学生名册的当日内，通知学

生统一到经办银行签署借款合同（一式 4份）。经办银行采取一次签署合同，

一次发放贷款。 

第十二条 资助中心在接到经办银行转交的已签署借款合同后，在 5个工作

日内将其发还学生本人，对学校持有的学生借款合同实行统一严格的保管，并

将借款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计算机管理。 

第十三条 经办银行按协议规定将学费和住宿费贷款划入资助中心指定的帐

户后，资助中心在 5个工作日内通知借款学生所在系部统一到资助中心领取交

纳学费和住宿费的票据。 

第五章 贷款期限、利率及用途 

第十四条 国家助学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借款学生毕业后六年。可视就业情

况与经办银行确定还贷年限，借款学生毕业后 1至 2年后开始还贷，借款学生

毕业后应在 6年内还清。 

第十五条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利率和国家有关政

策执行，不上浮，不计复利。提前还贷的，经办银行应按贷款实际期限计算利

息，不加收除应付利息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如遇贷款利率调整，按利率政策

管理规定作相应调整。 



第十六条 国家助学贷款用于支付借款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

贷款金额最高为每年 6000元。借款学生要严格按照贷款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第十七条 借款学生自付利息的开始时间为其自毕业之日的下月 1日（含 1

日）；当借款学生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结业、肄业、休学、退学、被取消学

籍时，借款学生应及时到经办银行签订还款确认书，并从办理离校手续之日的

下月 1日起自付利息。 

第十八条 对没有按照借款学生毕业时与具体经办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

的期限、数额归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银行将按相关规定对其违约还款

金额计收罚息。 

第六章 贷款合同变更 

第十九条 借款合同签订后，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期内保持不

变。 

第二十条 借款学生转学时，必须在该生还清贷款本息后，学校方可为其办

理转学手续。 

第二十一条 借款学生如发生休学、退学、出国、被开除学籍等情况，借款

学生所在系部应及时与资助中心联系，由资助中心通知经办银行按合同约定采

取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提前收回贷款本息等措施。借款学生在经办银行

视情况采取上述措施或经办银行与借款学生签订还款协议后，学校方可为学生

办理相关手续。 

第七章 贷款偿还与约束机制 

第二十二条 各系部应负责开展对借款学生的信用教育并建立借款学生信用

记录，与经办银行、资助中心共同做好还贷宣传工作，讲解还款的程序和方法；

各系部与资助中心协助经办银行做好借款学生的还款确认和催缴工作。 

第二十三条 借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各系部应协助资助中心组织借款学生与

经办银行制定还款计划，签订还款协议。借款学生与经办银行办理上述手续后，

学校方可为其办理毕业手续。还款协议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借款学生毕业后，各系部负责在 1年内向资助中心提供借款学生第一次就业

的有效联系地址或其所在家庭的有效联系地址。借款学生如就业工作单位发生

变动，必须在 20个工作日内向资助中心提供变动情况（包括变换后的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电子信箱等）。 



第二十四条 借款学生在毕业后 24个月内开始偿还贷款本金，借款还本付息

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借款学生可视就业和收入水平情况，与经办银行商定偿还

贷款本金的具体时间。具体还贷事宜，由借款学生在办理还款确认手续时向经

办银行提出申请，由经办银行进行审批。 

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后 1年内，可以向经办银行提出一次调整还款计划

的申请，经办银行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定进行合理调整。经办银行允许有

条件的借款学生提前还款，并按季度将学生还款情况及时反馈资助中心。 

第二十五条 建立学生还款约束机制。资助中心和各系部要建立有效的还款

监控系统，积极对还款学生开展还款宣传工作，讲解还款的程序和方式；及时

为贷款学生办理还贷确认手续；加强日常还贷催缴工作并做好催缴记录；对没

有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数额归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经办银行应对违约贷

款金额计收罚息，并将其违约行为载入金融机构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不再为其

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按期将连续拖欠贷款超过 1年且不与经办银行

和资助中心主动联系的借款学生的姓名及居民身份证号码、违约行为等不定期

在网上公布。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06年 9月 1日起实行。 

 

天津体育学院 

                                            二 00六年八月二十日 


